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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新興高中國中部寒暑假學藝活動及課後輔導減免申請作業要點 
 

103年 12月 24 日國中部課後輔導小組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 

108年 6月 24日國中部課後輔導小組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 次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 

一、 本要點依據高雄市國民中學寒暑假學藝活動及課後輔導實施要點第八點

第二項訂定之。 

二、 為協助經濟弱勢學生就學，有效運用輔導費經費，避免學習資源之浪費，

經導師評估特殊個案學生，具有積極向學之態度者，得依本作業要點申請

減免。 

三、 依本作業要點申請減免者，不得重複申請補助輔導費。 

四、 特殊個案學生係指中低收入戶領有證明文件者、家庭遭重大變故者及其他

有特殊原因者，且家境確實清寒。 

五、 經導師認證該生確屬特殊個案，且經導師評估有積極向學之學習態度者，

得向學校申請減免，減免額度得由導師依學生家庭狀況建議減免三分之

一、二分之一或全額減免，惟減免額度需視輔導費收支狀況且經學校課後

輔導小組會議審查。 

六、 申請減免者需先行繳費，並經本校國中部課後輔導小組會議審查通過後，

始可退費。 

七、 本作業要點經本校國中部課後輔導小組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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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新興高中國中部寒暑假學藝活動及課後輔導減免申請表 

學生姓名  
性

別 

□男 

□女 

家長 

簽名 
 

班級座號 
         年        班        號   

 （課輔上課班級：               ） 
聯絡 

電話 

 

申請年度 
□          學年度第       學期第八節 

□          年暑假學藝活動 

家庭 

訪視 

困境 

概述 

 

學生 

學習 

表現 

概述 

 

導師建議 

減免額度 
減免 1/3        減免 1/2         全額減免 

填表人員

(導師)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說明： 

1.導師先行衡量學生狀況確有困難且學習態度良好，再向教學組提出。 

2.｢家庭訪視困境概述｣及「學生學習表現概述」，請依重點填寫，提供需補助原因及初步意見。 

 


